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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泽亮玩忽职守、受贿案 

 

[裁判摘要]过失犯罪中行为人对危害后果的预见和避

免义务，以其自己的行为为限；工作失误与玩忽职守罪中的

过失有着明显的区别，不能将工作失误错误地评价为玩忽职

守罪；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没有施加刑罚处罚的必要，

不能因为对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追求而降低入罪的门槛，

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，进而突破

罪刑法定并影响裁判的法律效果。 

 

抗诉机关（原公诉机关）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检察院。 

原审被告人宋泽亮，男，1955 年 8 月 20 日出生于山东

省青岛市，汉族，大学文化，原系青岛市李沧区城市建设管

理局党委书记兼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，户籍地山

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永清路 53 号一单元 202 户，住所地青岛市

李沧区永安路 52 号 12 号楼一单元 201 户。因涉嫌犯滥用职

权罪于 2015年 12月 19日被刑事拘留，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、

受贿罪于 2016 年 1 月 5 日被逮捕，同年 12 月 18 日被取保候

审。 

辩护人孙强、王玉国，山东加舜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审理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检察院

指控原审被告人宋泽亮犯玩忽职守罪、受贿罪一案，于二〇

一七年十二月七日作出（2016）鲁 0213 刑初 299 号刑事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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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。宣判后，宋泽亮服判不上诉，原公诉机关青岛市李沧区

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

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 

原审判决认定： 

一、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及被告人宋泽亮身份情况 

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为李沧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下设的

自收自支事业单位，主要职能是为李沧区拆迁工作提供服

务，不具有行政职能。被告人宋泽亮于 2007 年 2 月担任李

沧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党委书记，2010 年离岗待退。2008 年 5

月至 2011 年 11 月负责主持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全面工作。 

二、被告人宋泽亮参与马力房屋拆迁的事实 

2010 年初，青岛市李沧区政府决定对河南、南庄社区进

行旧村改造，李沧区政府就该项目与中海地产（青岛）投资

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海公司）达成合作协议。根据该

协议，李沧区政府负责于 2010 年 9 月底前完成项目范围内

的拆迁工作，中海公司负责拆迁资金及时足额到位，协议还

约定了双方违约责任。为推进拆迁工作，李沧区委成立了“中

海项目组”。在拆迁范围内，九水路 42 号丙房屋系马力于

2003 年 12 月从张良处购买，购买时该房屋的房产证记载面

积为 615.08 平方米。2005 年 3 月 29 日，因该处房屋的房产

证误将邻户两间房屋（面积共计 95.04 平方米）包含其中，

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，将该处房

屋的房产证予以注销，该处理决定经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

一审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。马力购买该处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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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后，将其改造为宾馆对外经营。经营期间，马力在该处房

屋楼顶违法加盖一层，面积约 280 平方米。启动拆迁时，马

力不同意拆迁补偿方案，提出应将其房产证复印件中记载的

面积全部予以认定，同时应对其装修款及楼顶加盖房屋一同

补偿。因马力拒不签订拆迁协议，李沧区政府无法对马力所

属的房屋实施拆迁，影响到整个项目进展。为加快拆迁进度，

“中海项目组”负责人专门安排时任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主

任的被告人宋泽亮全权负责与马力商谈签订拆迁补偿协议

事宜。宋泽亮经与马力反复商谈，商定将马力房屋房产证中

记载的面积全部认定，另给予马力 70 平方米补偿。李沧区

拆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琛在为马力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，

向其索要房产证原件，马力不能提供，宋泽亮仍指使孙琛为

其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。拆迁补偿协议约定，马力选择房屋

补偿，安臵面积为 685.08 平方米（房产证记载面积 615.08

平方米+70 平方米），并依据该面积给予其搬迁补助费、经

营性补助费共计人民币 1 507 176元（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）。

马力因房产证复印件中比实际面积多出的 95.04 平方米，获

得的搬迁补助费、经营性补助费及超期过渡费共计 425 

779.20 元。案发时，马力选择的补偿房屋仍为政府控制，尚

未向其交付。 

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： 

（一）物证、书证 

1.中共李沧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情况说明证实李沧区

纪委对该案的查办、移交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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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李沧区委文件、宋泽亮履历表、

李沧区委任免职文件、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

证实宋泽亮任职及其主持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工作的情况。 

3.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制定的工作流程文件、李沧区人

民法院行政诉讼卷宗证实九水花园项目拆迁流程及马力房

屋产权证被吊销的事实。 

4.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档案材料证实，马力房屋拆迁补

偿协议约定，拆迁位于九水路 42 号丙，房产证号“青房地

权市字 131912 号”，房屋用途商住，建筑面积 685.08 平方

米，支付马力共计 1 507 176 元，其中搬迁补助费按证载建

筑面积每平方米 40 元，经营性补助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

方米 60 元，过渡期限 36 个月发放。2015 年 8 月底，因马力

对回迁交房有意见，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结算交房。 

5.青岛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档案材料证实，马力于 2003

年 12 月 18 日与张良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，购买张良位于九

水路 42 号丙的房屋，建筑面积 615.08 平方米，成交价 120

万元。房地产权证号：青房地权市字第 131912 号。2005 年

3 月 29 日，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

书，注销青房地权市字第 131912 号《房地产权证》。 

6.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李沧分局档案材料证实，马力

于 2006 年 5 月 22 日设立青岛市李沧区金大地商务宾馆，属

于个体工商户，经营场所位于李沧区九水路 42 号丙，并附

有该场所房地产权证复印件（青房地权市字第 131912 号）。 

7.李沧区九水花园网点房屋回迁结算交房公告、超期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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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费明细表等证实，九水花园商业网点因超期交房，后续支

付马力超期过渡费共计 1 561 982.40 元，按房屋面积共计

685.08 平方米，每月每平方米 90 元，共 25 个月 10 天计算。 

8.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提供的中海项目拆迁情况明细

表、记账凭证等证实，中海项目共支付超期过渡费 1403.4243

万元。 

（二）证人证言 

1.孙琛证实，其在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负责九水花园项

目网点房拆迁安臵服务工作期间，服务中心主任宋泽亮和马

力就其网点房的拆迁安臵协商后，其根据宋泽亮的指示将拆

迁安臵面积在房产证证载面积基础上又加上 70 平方米，其

要求马力提供房产证原件时，宋泽亮称不用提供了。 

2.马力证实，其于 2003 年 12 月从张良处购买了九水路

42 号房屋，房产证面积是 615.08 平方米。实际房屋的情况

是一楼一间、二楼一间、三楼四楼全部，但房产证上二楼为

三间，另两间房是兴达房地产中心卖给了高光和姜乃冬两个

人。后来高光、姜乃冬两个人的房屋房产证被法院撤销，其

不清楚青岛市国土局注销了自己九水路 42 号丙房屋的房产

证。2010 年 3、4 月要拆迁时，有人调查摸底，其告诉来调

查摸底的人，九水路 42 号丙房屋有证的面积是 615.08 平方

米，另外其在四楼上又加盖了一层房屋，面积大约有 280 平

方左右，宾馆刚刚装修完，花了 200 多万，装修费和加盖的

那一层得给个说法才能拆。后来宋泽亮到其房屋查看了房屋

的结构，其告诉宋泽亮二楼的房子实际上是一间，但是房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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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上的面积包含了高光、姜乃冬这两间，然后宋泽亮说，高

光和姜乃冬已经搬了，你也赶快签吧，现在正好有个政策就

是房产证上的面积大就按房产证上的面积，实际面积大就按

实际的面积。签协议时，一挺瘦的工作人员跟其要房产证原

件，其就说现在拿不出房产证原件，只有复印件，宋泽亮说

他这个就不用房产证原件了，就给他签吧，工作人员就与其

签订了拆迁协议。签完协议之后第二天，其从拆迁服务中心

拿了一张青岛银行的支票，支票金额是 150 多万元。 

3.高光、姜乃冬证实，高光、姜乃冬在九水路 42 号甲、

乙的房子为一楼一间、二楼一间，马力在九水路 42 号丙的

房子为一楼一间、二楼一间及三四楼，后马力主张二楼两间

均是自己的，双方产生诉讼，最终法院撤销了双方房产证，

后一直未确权。九水路拆迁后，高光、姜乃冬还是按照房产

证的面积签订了拆迁协议。 

4.臧绍智证实，其担任李沧区现代商贸办公室计划部部

长，工作职责是拆迁及注销房产证。2010 年 12 月底前后，

中海项目的房地产权证注销工作由其负责，未收到过房产证

户名为马力的房产证，不知其房产证已被注销。 

5.李志民证实，其于 2010 年 2 月左右被抽调到中海项

目做拆迁工作，主要负责九水花园社区路两边网点房的调查

摸底，调查马力时该提供了房产证原件还是复印件记不清

了，所以摸排记载有证，摸排情况不作为签订协议依据，签

订协议时仍要求提供房产证原件。 

6.江守奎证实，其系中海项目组下设办公室的办公室主



 
- 7 - 

任，九水路网点房的拆迁，前期摸底是由浮山路街道实施，

后期的拆迁是由李沧拆迁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实施。九水路网

点房的拆迁过程中，宋泽亮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宋泽亮对于在

拆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工作例会汇报过，也汇报过马力的

九水路 42 号丙房屋的基本情况及拆迁户马力的诉求。根据

拆迁政策的规定，拆迁户需要本人带着房产证的原件、身份

证原件与拆迁服务中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，签完协议后，房

产证原件收回，并由相关部门办理注销，之后才能发放拆迁

补偿款。宋泽亮在工作例会上汇报过马力房子上加盖一层的

事情，项目组领导的最后决定是在拆迁规定的政策范围之

内，加大工作力度，做好思想工作，不能突破拆迁政策的规

定。 

7.车仁慧证实，其系“中海项目组”组长，九水花园拆

迁时遇到很大困难，当时根据时任区委书记指示，拆迁要算

大账不要算小账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，项目组对钉子户进行

了分工，对工作人员进行充分授权，谈判时可以现场拍板、

现场签约，避免钉子户事后反悔。根据分工，宋泽亮负责马

力户，宋泽亮直接和马力谈判，谈成以后，项目组很满意。 

8.李俊证实，中海项目是整体项目，河南与九水花园要

一块拆，只要晚拆迁就有损失，逾期拆迁会产生过渡费及利

息等损失。 

（三）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

宋泽亮供称，2010 年李沧区中海地块的拆迁是李沧区商

贸办代表区政府委托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负责中海地块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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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九水花园片区拆迁服务工作。九水路 42 号丙网点房是被

拆迁人马力的。自己在没有看到马力房产证原件的情况下与

其签订了拆迁协议，因马力要求违章房给予补偿，自己跟车

仁慧书记汇报后决定给马力多补偿 70 平方米，最终签订了

拆迁协议，自己不知道马力的房产证已被撤销，前期调查的

情况写明有证。 

三、受贿事实 

2011 年 7、8 月，被告人宋泽亮利用给其担任李沧区拆

迁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，在负责李沧区上王埠社

区网店房拆迁改造过程中，为袁长青位于该社区的皇室洗浴

中心地下浴池的拆迁提供帮助，后宋泽亮收受袁长青给予的

现金 6 万元。 

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：上王埠社区网点补偿

协议书、上王埠社区记账凭证、证人袁长青的证言、被告人

宋泽亮的供述与辩解等。 

原审法院认为，被告人宋泽亮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

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其行为构成

受贿罪。关于公诉机关指控宋泽亮所犯玩忽职守罪，宋泽亮

主观上是为了尽快完成拆迁任务，且有前期调查摸底结果作

为决策依据，其对马力房产证问题的预见可能性较低，对公

诉机关指控宋泽亮构成玩忽职守罪不予支持。宋泽亮因涉嫌

玩忽职守罪被传唤到案后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

受贿犯罪，系自首；积极退缴赃款并主动交纳罚金，酌情从

轻处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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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、第三百八十六条、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六

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五十二条、第六十四条、第七十

二条第一款、第七十六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

立功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条、第三条之规定，以受贿罪，

判处被告人宋泽亮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

币十万元；对被告人宋泽亮退交的受贿所得赃款人民币六万

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。 

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是：宋泽亮主观上

应当知道不提供房产证原件可能会造成的后果，但是其凭借

自己的经验认为可以避免，并且在工作人员提醒宋泽亮未提

供房产证原件的情况下，仍未认真履行职责，轻信可以避免

损害后果的发生；其次，即使宋泽亮对马力房产证问题不存

在预见可能性，其主观上也属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，以致

发生了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，其行为符合玩忽职守

罪的犯罪构成要件。 

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是：原审被告人宋泽亮在

与被拆迁户马力协商签订拆迁协议过程中，有未按照规定确

认房屋权属、核实房屋面积，改变房屋性质，没有收回房产

证原件等行为，未正确履行审查职责，在马力未提供房产证

原件的情况下，违反规定签署协议，导致以被拆迁人马力自

行虚报的拆迁面积获得补偿，给国家造成损失。 

原审被告人宋泽亮的意见是：其接到领导安排的任务处

理拆迁难题，最终尽职尽责与马力达成协议；拆迁是系统工

程，其只负责与马力谈拆迁协议，降低马力的要求，前期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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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摸底等工作并不是其负责，不构成玩忽职守罪。其辩护人

的辩护意见是：李沧区拆迁服务中心与马力签订的拆迁补偿

协议中包括李沧区政府应承担向马力支付补偿款和交付安

臵房屋两项给付义务，在未向马力交付安臵房之前，没有发

生公共财产的损失，宋泽亮通过谈判减少了马力要求的补偿

金额，不但减少了公共财产损失，而且阻止了损失的扩大，

玩忽职守罪是结果犯，本案事实上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公共财

产损失的结果；根据拆迁工作流程，宋泽亮并非核验房产证

原件的主体，李沧区政府指派并授权宋泽亮全权处臵马力拆

迁事宜，解决马力提出的 200 万元宾馆装修补偿和自建 280

平方米房屋补偿要求，最终达成的协议得到李沧区政府的追

认，是政府行为，不应当由宋泽亮承担责任；签订拆迁协议

是整个拆迁工作的一个环节，后续的复核、注销房产证、交

付安臵房等程序可以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错误；宋泽亮给予

马力房产证记载面积之外的补偿是利益权衡之后采取的更

有效保护公共财产的正确选择，宋泽亮主观上没有过错，不

应负刑事责任；本案客观上没有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，宋泽

亮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。 

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。 

关于本案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─原审被告人宋泽亮在

参与马力房屋拆迁一事中的行为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，青岛

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：第一，宋泽亮的行为虽有失误，

但不能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过失。玩忽职守罪，是指国家工

作人员玩忽职守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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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失的行为，司法实践中有擅离职守和未履行职守两种形

式，是典型的过失犯罪。我国刑法第 15 条规定，“应当预

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因为疏忽大意而没

有预见，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，以致发生这种结果

的，是过失犯罪”，分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两种。由刑法规

定可见，无论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疏忽大意的过失，行为

人需要预见和加以避免的是“自己的行为”可能造成的危害

社会的后果，这也是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基本要求。综合在

案证据可见，“中海项目组”涉及的拆迁工作时间紧、任务

重，马力拒不签订拆迁协议，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项目的进

度。为加快拆迁进度，宋泽亮被安排与马力商谈签订拆迁补

偿协议事宜，而此时，对马力涉案房产的房产证调查摸底工

作已经结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宋泽亮的主要职责行为是尽快

与马力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以完成拆迁任务，而其决策则是以

他人前期的调查摸底为依据，对马力涉案房产的房产证进行

调查不属于其职责义务。因此，宋泽亮应当对其与马力签订

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承担预见

和避免的义务。而本案之所以发生，却是因为涉案房产的实

际面积与房产证记载的面积不符。如前文所述，对房产证的

调查不属于宋泽亮的职责行为，因此而产生的危害社会的结

果自然也不在宋泽亮对其行为后果的预见范围之内。虽然根

据拆迁工作流程，宋泽亮与马力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应让马

力提供房产证原件却没有让马力提供，但这实际上是工作失

误或者工作过失，与玩忽职守罪有着本质的不同，二者区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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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键在于对待职守的心理态度。“工作失误者没有违反其

职责义务，甚至是认真、严肃地履行了职守，只是由于客观

条件变化而致使判断失误，结果造成了损失”
①
。 

第二，要求宋泽亮对马力房屋房产证上存在问题有充分

的预见不具有完全的期待可能性。“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

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况，能够对行为人提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

实施合法行为的意志期待”
②
。综合全案证据可见，涉案的

拆迁工作是系统工程，包括涉案房屋调查摸底等前期大量工

作已经由他人完成，登记结果为有证，且登记面积与马力签

订协议时提供的房产证复印件上面积一致；另，马力不同意

拆迁的原因主要是要求对其装修费用及自己加盖的 280平方

米临时建筑给予补偿。在当时拆迁时间紧、任务重的背景下，

宋泽亮为防止马力反悔才在马力未提供房产证原件的情况

下与之签订拆迁补偿协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宋泽亮难以对马

力房屋房产证上存在问题有充分的预见。也即，在当时的背

景下，无法期待宋泽亮对马力房屋房产证上可能存在的问题

有充分的预见。法不能强人所难，欠缺期待可能性的行为应

当排除行为人的罪责，亦没有施加刑罚处罚的必要。 

第三，认定宋泽亮不构成玩忽职守罪，是刑事审判中追

求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政治效果有机统一的基本要求。在

我国，职务犯罪具有多发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，对此类犯

罪有加以严惩的社会需求。同时，对此类犯罪加以严惩亦体

现着国家的政治态度。然而，刑法是带哨子的皮鞭犯罪的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周道鸾、张军主编《刑法罪名精释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3 年版，第 1089 页。 

② 钱叶六：《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入及限定性适用》，载《法学研究》2015 年第 6 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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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表
③
，罪刑法定是刑法的铁则，对行为的入罪与出罪必须

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，以刑法为准绳加以衡量。本案中，如

前文所述，宋泽亮的工作虽然存在失误，但却不符合玩忽职

守罪的构成要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公诉机关抗诉，也不

能因为对社会效果、政治效果的追求而忽视法律效果，将宋

泽亮的行为错误地评价为犯罪。 

综上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

诉讼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裁定驳

回抗诉，维持原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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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参见张明楷：《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41 页。 


